附件2
云南省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申报表

（2026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：州（市）委宣传部或省级有关单位（部门）填写（盖章）    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2026年    月    日
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制

2026年4月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
本单位承诺对本申报表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，如填报失实、违反规定，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如获扶持，本单位承诺以本申报表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扶持协议，遵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、云南省财政厅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，按项目计划和审批预算组织项目实施，取得预期成效。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、云南省财政厅对申报表内所有数据和资料拥有使用权。

项目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

一、申报主体

	单位或机构名称
	

	申报主体类型
	如：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人等。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企业工商登记号
	
	成立时间
	

	所属地区
	
	注册资金

（万元）
	

	在职员工人数
	 
	高级职称人数
	

	法定代表人
	 
	职    务
	 

	手    机
	
	邮    编
	

	单位地址
	

	项目申报单位开展的主要业务；近三年内在相应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及获奖情况（500字以内）
	


二、项目概况

	项目名称
	

	门  类

（单选）
	文学图书□、电影□、电视剧□、广播剧□、戏剧□、音乐□、舞蹈□、杂技□、曲艺□、相声□、小品□、戏曲□、民间艺术□、美术□、书法□ 摄影□、 民间工艺□

其他        

	题  材

（可多选）
	重大现实□、重大革命□、重大历史□、其他□

	项  目

负责人
	姓 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
	电子邮箱
	

	
	通讯地址
	

	
	个人简历；在相应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及获奖情况（500字以内）
	


说明：“门类”“题材”栏目直接点击□勾选。

三、项目论证

	项目概述

（500字以内）
	

	项目规模

	（参照《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三章各门类的扶持标准如实填写项目类别及规模。如：大型舞台剧作品，时长90分钟以上）

	创作思路

（500字以内）
	

	艺术特色

及价值

（300字以内）
	

	可行性分析（500字以内）
	

	保障条件

（300字以内）
	

	已有成效和

预期成果

（300字以内）
	


四、主创人员

	姓  名
	身份证号码
	省份
	工作单位
	职务职称
	职责分工
	主要获奖情况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五、实施计划

	项目实施周期
	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

	第一阶段：创作生产（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）

	具体步骤和内容
	预期目标

	
	

	第二阶段：出版演出播映推广等（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）

	具体步骤和内容
	预期目标

	
	

	第三阶段：结项验收（    年    月）

	具体步骤和内容
	预期目标

	
	


六、经费预算

	开支项目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预算总金额（万元）
	
	

	申请扶持金额（万元）
	
	

	其他经费来源及金额（万元）
	
	

	
	
	

	
	
	

	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扶持、资助、奖励情况
	 （请完整填写项目支持单位、扶持金额、项目名称、扶持年度等信息）

	项目申报单位财务部门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

说明：根据不同门类作品创作生产规律和实际需要，可从创意策划、采访采风、文本写作、创编排练、设计制作、拍摄录制、咨询研讨、修改提升、劳务支出、场地租用、演出补助、差旅补助及出版、演出、播映、展览、交流、宣发、推广等不同阶段和方面编制项目预算，做到全面、真实、准确，原则至一级科目。获得其他财政资金补贴奖励或政策支持的请注明来源和金额。

七、合作方意见
	合作方
	

	合作方所在地区
	

	申报项目主要由以下单位合作完成，各合作方均一致同意：

	1.由〔                    〕作为申报主体，进行项目申报。

	2.如申报项目获得扶持，授权〔                    〕签署和提交全部申报文件。

	序号
	主要合作单位意见

	1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2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3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八、审核与审批

	推荐单位

审核意见
	州（市）委宣传部或省级有关单位（部门）填写。  

（签章）

年  月  日



	
	建议扶持金额（万元）
	

	初评意见
	（签章）

年  月  日



	
	建议扶持金额（万元）
	

	复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建议扶持金额（万元）
	

	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核定扶持金额（万元）
	


说明：初评意见、复评意见、审批意见由省委宣传部填写，建议扶持金额参考《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。

九、填写要求

所有填写信息及附件材料必须真实可信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否则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；获准扶持的，作撤销项目处理，已划拨经费按原渠道退回，并由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承担相应经济及法律责任。




